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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80              股票简称：华业3              编号：临2020-078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仲裁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被申请仲裁的基本情况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资本”或“公司”）于近

日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发来的《裁决书》{(2020 )渝仲字第 73号}，内容如下： 

1、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一：重庆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重医大”） 

          重庆重医大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医管理公司”） 

被申请人：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捷尔”） 

          重庆瀚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瀚新”） 

2、仲裁机构：重庆仲裁委员会 

3、仲裁机构所在地：重庆市 

4、受理时间：2020年 1月 14日 

5、案    由：联营合同纠纷 

二、仲裁申请人请求事项、事实及理由 

1、请求事项： 

（1）裁决被申请人重庆捷尔立即配合将位于渝北回兴街道土地上建筑面积共

计 145464.46 平方米(具体以最终测绘结果为准)的地上附着物变更登记至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重医附三院”)名下，并承担办理变更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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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 

（2）裁决被申请人因违约而承担将申请人重医管理公司占重医附三院的产权

和权益比例提高到 40%的违约责任； 

（3）裁决两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为实现权利发生的律师费 55万元; 

（4）裁决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2、事实及理由： 

2014年 12月 16日，申请人重医大与被申请人重庆捷尔签订了一份《联合建

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框架性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

1.重医大与重庆捷尔共同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和设立重医附三院；2.重医大

以医疗力量、医疗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无形资产作为投入，占附三院产权和权益的 

25% ,重庆捷尔以资产和现金（主要包括位于渝北区木鱼石凯歌路的 200亩土地和

现有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其土建、安装、装修改造工程，医疗设备，开办费）

作为投入，占重医附三院产权和权益的 75%；3.重庆捷尔应在重医附三院开业后一

年内完成资产的过户手续；4.如重庆捷尔不能按期将上述资产变更登记到重医附

三院名下，则重医大占重医附三院的产权和权益比例提高到 40%；5.《框架协议》

生效后，重医大及重庆捷尔应各成立一家项目公司负责实施本项目；6.因《框架

协议》之履行所产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若协商未果，均可向重庆仲载委员

会提请仲裁。 

重医附三院开业后至今已经超过一年，重庆捷尔仍未按约定将其用于出资的

土地、房屋等资产过户到重医附三院名下，构成违约。 

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重庆捷尔立即履行出资义务、要求被申请人重庆瀚新承

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两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实现权利的相关费用。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 3页  共4页 
 

三、重庆仲裁委员会{(2020 )渝仲字第 73号}《裁决书》内容如下： 

申请人重医大、重医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重庆捷尔、重

庆瀚新（以下简称被申请人）关于联营合同纠纷一案，重庆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

人之一重医大和被申请人之一重庆捷尔于 2014年 12月 16日签订的《联合建设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框架性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以及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于

2020年 1月 14日受理，仲裁庭于 2020年 4月 17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百一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重庆捷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将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

面积 71679.39 平方米、房地产权证号为(201D)房地证(2015)字第(00115)号的土

地，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面积 39226.81平方米、房地产权证号为(201D)房地证

(2015)字第(00117)号的土地，以及上述土地上建筑面积共计 145464.46平方米(具

体以最终测绘结果为准)的地上附着物变更登记至重医附三院名下，并承担办理变

更登记的相关费用。 

2、被申请人重庆瀚新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承担因违约而将申请人

重医管理公司占重医附三院的产权和权益比例提高到 35%的违约责任。 

3、被申请人重庆捷尔、重庆瀚新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申请人重

医大、重医管理公司支付律师费 385,000元。 

4、本案仲裁费 800,000元，由申请人重医大、重医管理公司承担 240,000元，

由被申请人重庆捷尔、重庆瀚新承担 560,000 元，仲裁费已由申请人重医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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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管理公司全部预缴，被申请人重庆捷尔、重庆瀚新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将应由其承担的仲裁费连同上述裁决的款项一并支付给申请人重医大、重

医管理公司。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本案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

本次公告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